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8）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香港中旅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呈報本公司暨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重新列賬）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574,448 2,039,671
銷售成本 (1,928,844) (1,439,097)

毛利 645,604 600,574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28,806 26,833
經銷成本 (63,208) (24,672)
行政支出 (277,454) (326,247)
其他營運支出 (38,222) (42,840)
經營租賃土地預付款之攤銷 (22,187) (22,187)
酒店物業折舊 (12,060) (11,000)
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35,246 3,300
酒店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5,200 33,822
融資成本 5 1,903 (18,212)
分佔下列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112,485 173,720
聯營公司 20,500 21,042

稅前溢利 6 436,613 414,133
稅項 7 (53,783) (61,849)

期間溢利 382,830 352,284

應佔溢利：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 344,575 322,765
少數股東權益 38,255 29,519

382,830 352,284

每股盈利（港仙） 8
基本 7.32 7.63
攤薄 6.90 不適用

每股股息（港仙） 9 3.00 5.00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新列賬）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73,069 2,172,430
投資物業 218,640 189,076

土地租賃預付款 3,052,167 3,128,586
發展中物業 805,847 466,112
商譽：
商譽 1,261,049 1,259,479
負商譽 – (165,390)

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1,395,039 1,490,831
聯營公司權益 444,877 416,548
持作出售之投資 21,769 23,096
遞延稅項資產 3,642 4,719

9,476,099 8,985,487

流動資產
短期投資 15,515 13,008
存貨 13,370 14,031
應收賬款 10 519,614 459,635
可退回稅項 500 665
其他應收款項 302,124 228,214
有抵押定期存款 5,153 4,053
現金及等同現金款項 2,457,500 1,781,739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5,883 31,315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936 3,236

3,355,595 2,535,89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568,276 555,380
應付稅項 55,570 41,81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57,631 435,269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4,779 7,43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2,062 4,492

1,098,318 1,044,389

流動資產淨額 2,257,277 1,491,50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733,376 10,476,994

非流動負債及遞延收入
遞延收入 133,998 127,55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505,953 709,177
融資租賃及租購合約應付賬款 259 278
可換股債券 – 748,887
遞延稅項 355,615 342,739

1,995,825 1,928,634

9,737,551 8,548,360

股本及儲備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501,082 446,766
儲備 8,714,838 7,491,898
擬派股息 150,325 223,383

9,366,245 8,162,047
少數股東權益 371,306 386,313

9,737,551 8,548,360



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1. 編製準則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條「中期財務
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規定而編製。除若干物業、投資及財務工具按適用情況
以公允值或重估值計量外，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是按歷史成本為編製基礎，而其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
製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於期內首次採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有關詮釋「香
港詮釋」）後作出的會計政策變更除外。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的呈列方法有所改變，尤其對有關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聯營公司稅
項及應佔共同控制公司稅項的呈列方法，該等呈列方法的改變已追溯應用。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會
計政策在以下幾方面有所改變，影響本會計期間及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呈列，而該等影響亦已載列於附註2內。

(a)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在以往會計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物業，以成本值扣除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

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後，本集團於土地及樓宇租賃權益分類為租賃土地及租賃樓宇獨立入賬。預期於租賃
期屆滿時，土地的產權將不會轉移至本集團，因此本集團的租賃土地被列為經營租約，並自物業、廠房及設備重
新分類至預繳地價或土地租賃預付款，而租賃樓宇繼續列作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經營租賃下之預付地價，最
初以成本入賬並按租賃期作直線攤銷。若有關租賃付款未能可靠地分配為土地或樓宇部份，整筆租賃付款被視為
物業、廠房及設備內以融資租賃的土地及樓宇。

除於下方附註1(c)所述外，此項會計政策變更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保留溢利並無重大影響。簡明綜合資產負債
表上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已被重列，以反映租賃土地的重新編列。

(b)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39號－財務工具
可換股債券
於以往會計期間，可換股債券按攤銷成本計量。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39號，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分拆為
負債及權益部份。

發行可換股債券時，其負債部份之公允值乃按一同等無附帶轉換權債券的市場利率計算，而該款額以攤銷成本基
準列示為長期負債，直至轉換及贖回時註銷。

所得款項剩餘部份，扣除交易費用，會分配至兌換股權並於股東權益內確認。兌換股權的賬面值將不會於以後年
度重新計量。

交易費用乃按財務工具首次確認時所得款額分配為負債及權益部份的基準，分攤至可換股債券的負債及權益部份。

上述變動的影響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內作撮要說明。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比較數字已重新編列。

(c) 香港詮釋第2號－酒店物業適用之會計政策
香港詮釋第2號澄清業主持作營運酒店物業之會計政策。在以往會計期間，本集團自行營運之酒店物業以重估價
值入賬，並不作出折舊。香港詮釋第2號將業主持作營運之酒店物業按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
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並用成本值模式或重估值模式入賬。本集團就其酒店物業採用估值模式作入賬處理。
在香港詮釋第2號未附任何具體過渡條文下，此項新會計政策已被追溯應用。比較數字已被重列（其對財務狀況之
影響見附註2）。

(d)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
在以往會計期間，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撥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若該儲備總結餘不足以彌補重估值（以組合計
算）所產生之減值，則重估減值超出儲備結餘之數額自損益表中扣除。其後出現之重估升值，將記入損益表，唯
以早前自損益表中扣除的重估虧損為限。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後，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所產生的收益或虧損直接於年度內損益表確認。投資物業棄置
或出售的損益於棄置或出售年度內損益表中予以確認。

基於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的過渡條文，本集團把採納該準則的影響於保留溢利的年初結餘內調整，且未有於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內以往期間追溯重列比較數字，以反映有關變化。上述變動的影響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內
作撮要說明。

(e)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
在以往會計期間，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前收購所產生的商譽及負商譽於收購當年自綜合資本儲備內撇銷，並不
會於損益表內確認，直至收購之業務被變賣或出現減值。

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收購所產生的商譽已被資本化，按預期使用年限以直線法攤銷，並於出現減值跡象
的情況下，進行減值測試。



負商譽列於資產負債表內，有系統地按收購之可折舊及可攤銷資產剩餘平均使用期限於綜合損益表內予以確認，
除非負商譽與收購計劃中可識別的預期未來損失費用有關，同時能可靠地計量。在該情況下，當未來損失費用予
以確認時，負商譽亦於綜合損益表內確認為收益。

自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進行收購產生之商譽將無需再作攤銷，但需按年度進行
減值測算（若出現事件或情況有所變更，顯示其賬面值可能要減值，則需更頻密的測算）。任何已確認之商譽減值
金額將不可於日後回撥。

本集團於被收購方可辨別的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公允淨值之權益，超逾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成本的任何差
額（以往稱為負商譽），經評估後會即時於損益表中確認。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過渡條文要求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撇銷累計攤銷及相應調整商譽成本，
同時將負商譽的賬面值（包括仍留存於綜合資本儲備之負商譽）於保留溢利內終止確認。當與商譽有關的所有或部
份業務被出售、或相關產生現金的單位需作減值處理，以往自綜合資本儲備撇銷的商譽，將繼續於綜合資本儲備
內撇銷，亦不會於損益表內確認。

上述變動的影響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內作撮要說明。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過渡條文，比較數字
並無被重列。

(f)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21號－所得稅－回收經重估的不可折舊資產
在以往會計期間，重估投資物業所產生的遞延稅項乃根據投資物業出售時之適用稅率予以確認。

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21號後，重估本集團投資物業所產生的遞延稅項乃根據物業將透過使用或出售模
式收回其價值而決定的。本集團已決定其投資物業將透過使用形式收回，因此，遞延稅項已按所得稅稅率計量。

上述變動的影響已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二內作撮要說明。就此項改變已自最早的會計期間追溯應用，而比較
數字亦因而重列。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手考慮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
在影響，惟尚未能釐定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造成重大影響。該
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會導致日後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報方式出現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員工福利－精算收益及虧損、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平價值法之選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開拓及評估礦物資源」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5號 「於解除運作、再造及環保修復基金產生之權益之權利」

2. 會計政策變更影響之撮要
隨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採用，以下各賬目的期初結餘已作出追溯調整。前期調整及期初調整的詳情匯總如下：

(a) 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權益總額期初結餘的影響
酒店物業 可換股債券 投資物業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權益部份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新政策的影響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增／（減））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前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1(b)
－可換股債券 – – 30,282 – – 30,282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1(a)
－租賃 – – – – (299,529) (299,529)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號 1(c)
－酒店物業 – (92,923) – – 179,054 86,13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21號 1(f)
－投資物業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 – – – (4,725) 1,558 (3,167)

期初調整前權益總額的淨增加／（減少） – (92,923) 30,282 (4,725) (118,917) (186,283)

期初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1(d)
－投資物業重估產生的盈餘 – – – (29,775) 29,775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1(e)
－負商譽終止確認 (170,000) – – – 335,390 165,390

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結餘之影響 (170,000) (92,923) 30,282 (34,500) 246,248 (20,893)



(b) 對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權益總額期初結餘的影響
酒店物業 可換股債券
重估儲備 權益部份 保留溢利 總額

新政策的影響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增／（減））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前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1(b)
－可換股債券 – 44,615 – 44,615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1(a)
－租賃 – – (255,157) (255,157)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號 1(c)
－酒店物業 36,218 – 360,289 396,507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21號 1(f)
－投資物業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 – – 5,894 5,894

對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結餘之影響 36,218 44,615 111,026 191,859

以下表格匯總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對截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稅後利潤、直接
於權益確認之收益及費用，以及與權益持有人資本交易的影響。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第40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3號並無作出追溯調整，因此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列示的金額可能與本中期會計期間的金
額不可比。

(c) 對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稅後利潤之影響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母公司 母公司
股權持有人 股權持有人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新會計政策之影響（增／（減））

對稅後利潤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重估增值 1(d) 35,246 –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1(a) (22,187) (22,187)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號
－酒店物業 1(c) (12,060) (155,579)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21號
－投資物業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 1(f) (6,168) –

期間影響合計數 (5,169) (177,766)

對每股盈利之影響：
基本 (0.11)港仙 (4.20)港仙

攤薄 (0.10)港仙 不適用

(d) 對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直接於權益確認之收益及費用，以及與權益持有人資本交易的影
響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母公司 母公司
股權持有人 股權持有人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新會計政策之影響（增／（減））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2號 1(c)
－酒店物業 12,733 3,805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對沖儲備部份 7,205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21號 1(f)
－投資物業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 – (1,004)

期間影響合計數 19,938 2,801



3. 分類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主要經營以下七項業務。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按業務分類及地區分類而劃分
的分析列述如下：

(a)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業務劃分收入及業績資料如下：

本集團
貨運及 旅遊及旅遊 高爾夫球 投資控股

客運服務 景區業務 運輸業務 酒店業務 相關業務 會所業務 發電業務 及其他 抵銷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業務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112,197 183,444 1,167,281 179,573 903,930 23,158 – 4,865 – 2,574,448
分類之間收入 1,471 2,011 85 4,356 39,442 – – 85 (47,450) –
其他收入及收益 1,469 5,696 1,410 3,548 2,164 210 596 3,551 – 18,644

總額 115,137 191,151 1,168,776 187,477 945,536 23,368 596 8,501 (47,450) 2,593,092

分類業績 22,384 73,514 33,413 22,254 165,442 (119) 76 (25,401) – 291,563

利息收入及不予分配之收益 10,162
融資成本 1,903
分佔下列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 – – (1,096) – 113,581 – – 112,485
聯營公司 20,500 – – – – – – – – 20,500

除稅前溢利 436,613
稅項 (53,783)

期間溢利 382,830

本集團
貨運及 旅遊及旅遊 高爾夫球 投資控股

客運服務 景區業務 運輸業務 酒店業務 相關業務 會所業務 發電業務 及其他 抵銷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及（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
重新列賬） 重新列賬） 重新列賬） 重新列賬）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業務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97,773 181,850 800,266 165,886 774,253 19,386 – 257 – 2,039,671
分類之間收入 1,867 1,493 54 7,521 19,604 – – 3,999 (34,538) –
其他收入及收益 1,123 2,259 4,001 1,539 5,893 69 385 2,029 – 17,298

總額 100,763 185,602 804,321 174,946 799,750 19,455 385 6,285 (34,538) 2,056,969

分類業績 15,947 62,406 23,210 45,487 98,035 (2,572) (238) (14,227) – 228,048

利息收入及不予分配之收益 9,535
融資成本 (18,212)
分佔下列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共同控制公司 – – (541) – 255 – 174,006 – – 173,720
聯營公司 21,044 – (2) – – – – – – 21,042

除稅前溢利 414,133
稅項 (61,849)

期間溢利 352,284



(b) 地區分類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按地區劃分收入資料如下：

本集團
香港 中國 海外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業務收入：
銷售予對外客戶 770,283 727,200 1,583,727 1,161,542 220,438 150,929 2,574,448 2,039,671
其他收入及收益 8,578 12,464 8,459 3,186 1,607 1,648 18,644 17,298

778,861 739,664 1,592,186 1,164,728 222,045 152,577 2,593,092 2,056,969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0,488 9,473
租金收入 6,470 5,985
短期投資公平值變動收益 – 2
管理費收入 1,090 1,785
匯兌收益淨額 4,959 3,894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635 326
股息收入 75 –
其他 5,089 5,368

28,806 26,833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須於下列年期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貸款
－五年內 (14,369) (5,498)
－五年後 (75) –

融資租約及租購合約 – (4)
遞延借款費用攤銷 (350) (2,860)
可換股債券溢價增值回撥／（溢價增值）淨額 16,697 (9,850)

融資成本總數，淨額 1,903 (18,212)

6. 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

重新列賬）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酒店物業 12,060 11,000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63,347 69,113

經營租賃土地預付款之攤銷 22,187 22,187
投資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35,246) (3,300)
酒店物業公允值之變動 (5,200) (33,822)
商譽攤銷 – 17,670
負商譽確認收益 – (1,829)



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

重新列賬）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29,343) (44,552)
其他地區 (17,069) (13,102)

海外 – (10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344)

遞延 (7,371) (3,747)

於期內稅項支出 (53,783) (61,84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四年：17.5%）撥備。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
之稅項則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地之現行法例、詮譯及慣例按當地適用稅率計算。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及聯營公司稅項，分別為18,339,000港元及3,524,000港元（二零零四年：分別為32,881,000港元及
2,697,000港元）已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的「分佔共同控制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中計算。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344,57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322,765,000港元，經重列）及期
內加權平均已發行股份4,706,539,387（二零零四年：4,232,199,176）普通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344,575,000港元計算。計算所
用之股份加權平均數為期內已發行4,706,539,387普通股，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相同；及假設所有紅利認股權證
餘數於期內已被行使，因此而無償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90,902,826股。

截止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集團可換股債券及未行使之紅利認股權證對該期每股基本盈利產生非攤薄影
響，因此，概無披露該期之攤薄後每股盈利。

9.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二零零四年：5港仙）。予於二零零五
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辦公時間結束時已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星
期五）或前後派發予股東。

10.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授予客戶平均信貸期為三十至九十天，扣除呆賬撥備後按發單日期起計算截至結算日期的應收貿易賬款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賬齡之未償還餘額：
一個月以下 280,217 239,102
一至三個月 195,903 183,981
四至六個月 34,428 26,848
七至十二個月 5,829 6,612
一至兩年 1,999 2,263
兩年以上 1,238 829

519,614 459,635



11.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按發單日期起計算截至結算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賬齡之未償還餘額：
一個月以下 235,156 341,759
一至三個月 270,303 168,559
四至六個月 29,299 19,302
七至十二個月 14,665 10,251
一至兩年 11,936 11,508
兩年以上 6,917 4,001

568,276 555,380

12.股本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7,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700,000 7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5,010,820,866股（二零零四年：4,467,658,548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501,082 446,766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中國內地和香港旅遊業繼續保持強勁增長，本集團的旅遊主業較去年同期有了較大的
發展。集團屬下本港及海外旅行社營業額持續增長，內地十五家獨資、合資旅行社進入收獲期，並在整合
內部資源，聯手開拓會議獎勵旅遊，增加新的銷售點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同時，落實了下半年迪士
尼樂園門票代售和相關產品的聯合推廣計劃；與旅遊主業相關的配套服務如酒店、客運、演藝等經營性利
潤較上年度同期均有較大的增長；景區營業額和利潤與去年同期持平。海泉灣度假城工程進展順利，將於
今年底按期開業；網上旅遊交易中央平台可望於十二月面世，這對於增強本集團旅遊主業的核心競爭力，
提高盈利能力將有積極的貢獻。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營業額為25.74億港元，比二零零四年同期增長26.2%；因內地煤、油
價將持續上漲，渭河電廠利潤大幅下跌，影響本集團的綜合利潤。上半年本集團的稅後利潤為3.45億港元，
比去年同期按香港新會計準則重列後的綜合利潤3.23億港元增長6.8%。每股盈利為7.32港仙，同比下跌4.1%；
股東權益為93.66億港元，較去年底增長14.8%，淨附息債務權益比率為負10.1%。

旅遊及休閒業務
本集團的旅遊及休閒業務包括旅行社業務、香港中國旅行網、深圳三大景區及高爾夫球會。上半年，營業
額11.1億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4%。

香港中旅社積極拓展新業務，成立了會展特項旅遊部，承辦“2005年中國投資論壇”和“電腦界國際交流會”
等大型會議，增加了國際性高層次客戶；該社還推出“中旅之友”會員計劃，提高顧客忠誠度。與內地旅行
社合作，為香港迪士尼樂園開放後的組團、售票等業務做好準備工作。在中國內地的旅行社銷售網點的擴
張取得進展，上海中旅國際先後在蘇州、杭州設立合營旅行社，港中旅新疆旅行社也積極在周邊地區設立
網絡。上半年，內地旅行社的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長25.8%。香港中旅網上半年網站瀏覽人次比去年同期增
加29.41%，會員人數同比增長13%。根據專業網站調查報告，香港中旅網是瀏覽人數最多的香港旅遊網站之
一。

精心籌劃的網上旅遊交易平臺項目已在深圳購置物業用作營運總部辦公室、機房場地和呼叫中心，內部資
源重組、電腦軟硬件設置、引進人才、設計訂房、訂票流程等經營籌備工作進展順利，預計今年底正式投
入運行。



深圳世界之窗、錦繡中華和民俗村三個主題公園上半年營業額1.83億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共接待遊
客175萬人次，同比增長3%。世界之窗抓好春節、五一黃金周的策劃和組織工作，推出暑期“啤酒節”等活動，
引進烏克蘭、愛爾蘭兩大舞蹈團，同時抓好景區項目改造和城市酒店的建設工作。錦繡中華推出“大廟會‧
火把節”、“首屆中國功夫節”和暑期“第十屆潑水狂歡節”等活動，加大力度開展市場推廣。

天創國際演藝製作交流有限公司的自創劇目—《功夫傳奇》和合作劇目—《天女》均入選中國文化部“2005年和
2006年國家商業演出展覽文化產品出口指導目錄”，其中《功夫傳奇》已於今年8月前往美、加進行為期5個月
的商業演出，合作劇目《天女》也獲邀於9月赴美國進行為期一年的商業演出。該公司的良好發展勢頭必將為
本集團作出貢獻。

深圳聚豪會高爾夫球會克服上半年多雨天氣的影響，接待打球人數比去年同期增長11.3%，打球相關收入增
長30.5%；該公司推出1年期新會籍作促銷手段，上半年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長19.5%。下半年，“會員之家”
投產，將進一步促進球會會籍的銷售。

珠海海泉灣度假城建設順利，主酒店、會議酒店、溫泉中心、私人會所、康體中心、漁人碼頭和員工宿舍
等項目已進入精裝修階段；各項經營籌備工作周密細緻，確立了以港澳台、珠三角、北京、上海為第一目
標市場的營銷策略，並已著手進行開業前的各項推廣活動，市場反映良好。

酒店業務
本集團五家酒店受益於“港澳自由行”和商務旅客的增加，上半年營業額同比增長8.3%，經營利潤同比增長
46.2%。其中本港四家酒店上半年平均租房率為87%，比去年同期輕微下跌，但平均房價上升14.1%；位於澳
門的京澳酒店平均租房率和平均房價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運輸業務
客運方面，香港中旅汽車服務有限公司上半年班車乘客量達172萬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長18.58%，總營業額
達1.12億港元，同比增長14.8%，利潤同比增長15.8%，同時創下了多項歷史新高。中汽現已擁有40多條線路，
網點幾乎覆蓋整個珠三角地區，其效益水平在全國五十強道路客運企業中名列前茅。最近，該公司又成功
投得香港國際機場跨境巴士服務牌照，為抵港旅客提供前往廣州、深圳等地的豪華直巴服務。合資的信德
中旅受油價大幅上漲的影響，利潤下跌2.6%。

貨運方面，綜合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長45.9%，稅後利潤增長50.7%。其中以長三角和華東地區為基地的上
海華貿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發揮網絡和人才優勢，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長50%，稅後利潤
同比增長25%。由國際商報和中國國際貨運代理協會共同主辦的2004年中國國際貨代企業百強排名中，上海
華貿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的貨運代理、空運、海運業務都名列前10位。

基建
陝西渭河發電有限公司因煤、油價格大幅上漲，成本大增，致使上半年利潤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上半年
實現利潤1.14億港元，比去年同期減少6,043萬港元，下跌34.7%。

業務展望
下半年，由於非經常性的因素將對本集團的業績產生較大影響，主要是香港新的會計準則增加了酒店物業
的折舊並減少了物業重估增值空間;珠海海泉灣度假城和網上旅遊交易平台於年底開業前將進一步投入開展、
推廣等前期費用。此外，非核心業務的渭河發電廠下半年業績將繼續下滑。這些因素將導致本年度的盈利
比二零零四年盈利有較大幅度的下跌。

本集團核心業務—旅遊及其相關業務則受惠於中國內地和香港旅遊業的發展。中國內地經濟持續穩步增長，
帶動旅遊尤其是商務旅遊的蓬勃發展；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開放、以及香港政府積極推廣旅遊業措施得到落
實，勢必掀起新一輪的港澳遊熱潮。本集團將抓住機遇，積極推進旅行社佈點工作，加強資源整合，充分
利用地面旅遊網絡優勢和品牌優勢，進一步促進旅遊及其相關業務的發展。本集團重點開發的珠海海泉灣
度假城和網上旅遊交易平臺項目，順應了我國旅遊向休閒度假及網上訂房、訂票的發展趨勢，具有美好的
發展前景；到年底，兩大重點旅遊項目將投入運行，必將大大增強我旅遊主業的核心競爭力，也將為本集
團提供新的利潤增長點。董事和管理層將努力開源節流，抓好度假城和網上旅遊交易平臺開業前的各項籌
備工作，為本集團今後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董事相信，2006年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將有可觀的增長。

員工關係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7,287名僱員，其中在香港2,555人、海外225人及國內4,507人，有
關本期六個月的員工成本合共3.31億港元（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3億港元）。

本集團乃根據僱員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行業趨勢釐定僱員酬金。管理層並會定期按薪酬政策和方案作出
評估。除醫療保障、公積金、退休計劃及長期服務獎外，本集團按照個別僱員表現，向僱員酌情發放花紅
及授出購股權。除此以外，本集團持續提供培訓及發展課程予員工。期內本集團為員工安排社交、運動及
康樂等各項活動。本集團員工亦會參與社會相關事務。



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期內，本集團保持良好的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總資產128.32億港元（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21億港元），總負債30.94億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73億港元）及母公
司股權持有人權益93.66億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1.62億港元），當中現金及存款結存24.63億港
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86億港元），而銀行計息債務及可換股債券分別為15.05億港元（二零零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2億港元）及零港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9億港元）。淨計息債務權益
比率為 -10.1%（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經重列）。於期內，營運活動帶來淨現金流入約4.45億
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2億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信貸安排規限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中旅集團，於信貸安排期內履行特別
義務，該項特別義務為中旅集團必須於信貸安排期內持有不少於本公司總發行股本51%之股權。違反此義務
構成違約事件，其將導致根據相關條款及情況，借款即時到期並按借款人要求償還，信貸安排詳列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償還貸款額 貸款最後到期日
十五億港元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

未償還款項之利息乃按同等貸款期之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5厘計算，有關貸款由本公司出具公司擔保。

期內，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總資本開支達0.96億港元（二零零四年同期：0.82億港元）。該等資本開支主要由
內部資源支付。

自最近期印發的年報後，概無重大的匯率變動風險。因聯營公司所獲取及動用的信貸而向銀行作出之擔保
遭撤銷，令或然負債由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41萬港元增至期末的885萬港元。

期內，合共有111,615,191份紅利認股權證已按每股1.508港元之認購價換取111,615,191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並共有101,810,000美元之可換股債券以換股價每股1.84港元換購431,547,127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故此，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由期初之4,467,658,548股增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5,010,820,866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以下所述的偏離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會計期間內，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 就A.4.1 條守則條文而言，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無指定任期。按A.4.2條守則條文，每名董事(包括有指
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根據本公司的章程細則(「公司細則」)，在每屆的股東周年
大會上，須有三分之一（或如董事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最接近三分之一之人數）的董事輪流退任。 據
此，全體董事須根據公司細則輪席告退，並可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以及，鑑於公司細則已規定
每名董事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董事會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無須訂有指定任期。

－ 就E.1.1守則條文而言，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以單一決議案委任全部
退任董事為董事。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以逐一決議案方式通過重選每位輪值退任
董事為董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
公司已向所有董事作特定查詢，彼等確認於期內均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宣佈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每股3港仙（二零零四年：5港仙）予於二
零零五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辦公時間結束時已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或前後派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享有中期股息之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三）至二零零五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
止期間（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擬享有上述中期股息資格人士，須將所有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
限公司（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十六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認股權證持有人如欲兌換該認股權證為本公司之普通股以便享有中期股息，必須將填妥之認購表格、有關
認股權證證書及認購股份之款項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十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
記處辦理認購手續。

審閱帳目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其他披露事項
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3)條所要求披露的事項與本公司二零零四年年度報告所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變
動。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同時在聯交所網站上刊登。

承董事局命
副主席、總經理

沈主英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執行董事為車書劍先生、張學武先生、沈主英先生、鄭河水先生、盧瑞安先生、陳守杰先生、
鄭洪慶先生、張逢春先生、吳志文先生、劉黎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謀遵博士（葉維義先生為葉謀遵
博士之替代董事）、方潤華博士、王敏剛先生及史習陶先生。


